
2022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立项项目委托验收工作方案 

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： 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

革工程验收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校有 28 个项目须参加本次验收。请各部门、

二级学院高度重视本次项目验收工作，力争以优良成绩通过省级验收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验收要求与步骤 

1.验收以立项申报书、建设方案或任务书、验收登记表为依据，以项目建设

情况和建设成效为基础，重点考察建设目标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情况、取得的标

志性成果、项目管理情况、经费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等。项目建设有关成果统计

范围为项目建设开始时间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。 

2. 验收方式采取网上验收与集中验收相结合的方式，视防疫要求情况采取实

地验收或答辩等其他方式。 

3.验收阶段 

（1）各项目负责人按创新创业学院规定时间内提交验收材料，准备网站； 

（2）创新创业学院组织初审，主要按省厅文件要求审核参加验收的资格、

材料完整性和网站的进入是否顺畅； 

（3）由创新创业学院组织专家组对通过初审的项目进行验收评审； 

（4）评审结果公示； 

（5）提交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审议评审结果和公示处理结果； 



（6）向全校公布结果，报教务处。 

二、验收评审标准 

1. 项目为 2012～2018 年省级立项且有广东省教育厅正式发文，获得学校资

金支持且校级验收通过的项目。 

2. 项目负责人及第一指导教师（没有指导教师可免）自愿申报，以交到创

新创业学院的《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验收登记表》（以下简称《验

收登记表》）为准，《验收登记表》填写无错漏、无空白。 

3. 建立项目网站（网页，可在原校级网站上进一步修订），所有项目成果及

相关资料全部在网站上体现，无需纸质材料；栏目可自定，但必须包括

“立项文件、校级验收通过文件、省级验收登记表”三项；各栏目无空

白、错漏，无违反信息安全管理规定的问题，网站完全开放（无登录密

码，）链接顺畅。 

4. 需盖章和手写签名的部分盖章签名后扫描上传到项目网站上，无需交纸

质材料。 

5. 项目成果必须按照立项任务书内容和顺序逐一表述清楚，无需任何修饰

语言文字，所有成果必须有对应的佐证材料，无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不

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审核不通过，评审时不予认定；任务书规定的

任务完成率需达到及超过 95%方可通过验收。 

6. 鉴于我校对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”项目的资金支持情况，本次验

收各项目如实填写《验收登记表》的相应栏目即可。 

7. 存在以下违规情况，无需做其它评审，验收直接认定不通过：项目组成

员及指导教师与项目建设无关或未实际参与项目建设；有关材料弄虚作



假或存在剽窃、抄袭、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的，建设成果

不符合国家或省级建设要求的，项目负责人和成员调整不符合有关文件

要求（要求：调整后的项目负责人职称不得低于原项目负责人申报时职

称，并实际主持项目建设工作；专业领军人才不得调整项目负责人；项

目组成员应与项目建设有关并实际参与项目建设），或未履行了规定程序。 

以上工作方案，请知悉。其它相关内容参见创新创业学院的发布的通知。 

 

 

创新创业学院 

2022 年 4 月 22 日 


